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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
神
衛
生
法 

民
間
版
草
案 

 

索
引  

 
 

 

第
一
條 

本
法
宗
旨 

（
增
進
國
民
健
康
，
防
治
精
神
疾
病
、
協
助
病
人
自
立
與
社
會
參
與
） 

第
二
條 
主
管
機
關
的
定
義
及
其
於
本
法
之
職
責 

（
主
管
機
關
為
衛
生
署
、
縣
市
政
府
。
另
定
義
各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） 

第
二
條
之
一 
政
府
各
部
門
合
作
的
必
要
、
要
求
主
管
機
關
設
定
業
務
推
行
時
程
，
每
年
向
民
意
機
關
及
社
會
大
眾
公
開  

第
三
條 

「
精
神
疾
病
」
的
定
義 

第
四
條 

「
精
神
專
科
醫
師
」
的
定
義 

第
四
條
之
一 

「
精
神
衛
生
相
關
專
業
領
域
」
的
定
義 

第
五
條 

「
病
人
」
、「
嚴
重
病
人
」
、「
精
神
障
礙
者
」
的
定
義 

第
六
條 

「
社
區
復
健
」、
「
社
區
照
顧
」
、「
精
神
社
區
保
健
機
構
」
的
定
義 

第
七
條 

「
家
屬
」
、「
照
顧
者
」
的
定
義 

（
照
顧
者
定
義
參
見
第
十
四
條
第
四
項
） 

第
八
條 

政
府
編
列
預
算
的
責
任
；
本
法
經
費
的
來
源 

第
八
條
之
一 

「
精
神
社
區
保
健
體
系
」
內
容
說
明
與
政
府
責
任 

（
充
實
設
施
、
慢
性
病
人
全
面
性
個
案
管
理
制
度
、
轉
介
制
度
） 

第
九
條 

主
管
機
關
設
原
額
足
夠
之
專
責
單
位
辦
理
有
關
業
務 

第
十
條 

「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」
、「
心
理
衛
生
局
」 

  

（
定
義
、
業
務
範
圍
、
預
算
編
列
、
設
立
時
限
） 

第
十
一
條 

「
精
神
疾
病
防
治
委
員
會
」
之
設
置
、
組
成
與
功
能
職
責 

第
十
一
條
之
一 

「
精
神
疾
病
患
者
人
權
保
障
委
員
會
」
之
設
置
、
組
成
與
功
能
職
責 

第
十
二
條 

各
級
政
府
獎
勵
設
置
「
精
神
醫
療
機
構
」
、「
精
神
社
區
保
健
機
構
」
、「
精
神
長
期
養
護
機
構
」、
「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輔

導
機
構
」
的
責
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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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十
二
條
之
一 

非
居
住
性
社
區
機
構
之
最
低
密
度
要
求
；
居
住
性
設
施
應
足
夠
；
地
方
政
府
應
推
動
社
區
照
顧
服
務 

第
十
二
條
之
二 

機
構
接
受
主
管
機
關
考
核
評
鑑
的
責
任
。
未
立
案
者
之
強
制
解
散
。 

第
十
三
條 
劃
分
醫
療
責
任
區
之
服
務
網
。
中
央
補
助
地
方
不
足
之
經
費
。 

第
十
四
條 
「
保
護
人
」
之
定
義
與
指
定
為
保
護
人
之
資
格
順
序 

第
十
五
條 

由
地
方
政
府
首
長
任
保
護
人
之
情
況 

第
十
六
條 

不
得
為
保
護
人
之
資
格
條
件 

第
十
七
條 

保
護
人
不
履
行
責
任
時
，
主
管
機
關
得
以
地
方
政
府
首
長
代
行
保
護
人
職
責 

第
十
八
條 

保
護
人
於
獲
得
協
助
下
，
應
盡
之
義
務 

 

第
十
八
條
之
一 

保
護
人
請
求
衛
生
主
管
機
關
協
助
之
規
定
。
各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主
動
通
報
提
供
協
助
之
規
定
。 

第
十
九
條 

（
刪
除
家
屬
的
連
帶
損
失
賠
償
責
任
） 

第
二
十
條 

司
法
處
分
機
構
、
社
福
機
構
、
安
養
機
構
對
病
人
就
醫
治
療
的
責
任
。
犯
罪
嫌
疑
人
精
神
鑑
定
。 

第
二
十
條
之
一 

國
防
主
管
機
關
對
病
人
的
責
任 

第
二
十
一
條 

嚴
重
並
人
「
強
制
住
院
」
及
其
「
鑑
定
」 

第
二
十
二
條 

警
、
消
護
送
就
醫
之
責
任
與
接
受
相
關
訓
練
的
義
務 

第
二
十
二
條
之
一 

「
精
神
疾
病
緊
急
救
護
」
報
案
電
話
專
線
與
團
隊
之
組
成 

第
二
十
二
條
之
二 

病
人
傷
人
與
自
傷
事
故
之
通
報
系
統 

第
二
十
三
條 

強
制
住
院
重
新
評
估
時
限
。
強
制
住
院
為
康
復
者
，
應
轉
介
銜
接
適
當
之
日
間
留
院
或
社
區
保
健
機
構
等
。 

第
二
十
四
條 

保
護
人
限
制
病
人
居
所
的
前
提
條
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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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十
五
條 

「
精
神
醫
療
型
態
」
、「
精
神
治
療
方
式
」
之
內
容
說
明 

第
二
十
六
條 

積
極
治
療
。
安
排
轉
診 

第
二
十
七
條 
醫
療
機
構
診
治
病
人
的
基
本
告
知
義
務 

第
二
十
八
條 
全
日
住
院
病
人
擅
自
離
院
的
找
尋
責
任 

第
二
十
九
條 

機
構
不
得
拘
禁
、
剝
奪
病
人
權
利 

第
三
十
條 

教
學
醫
院
特
殊
治
療
方
式
之
核
准
與
執
行 

第
三
十
一
條 

教
學
醫
院
特
殊
治
療
方
式
需
取
得
書
面
同
意 

第
三
十
二
條 

特
殊
治
療
方
式
需
經
消
費
者
書
面
同
意 

第
三
十
三
條 

家
境
清
寒
消
費
者
由
政
府
補
助
醫
療
費
用 

第
三
十
四
條 

強
制
住
院
的
醫
療
費
用
，
由
中
央
政
府
負
擔 

第
三
十
五
條 

對
機
構
之
考
核
評
鑑
。
多
元
化
治
療
的
政
府
補
助
。
品
質
不
合
標
準
者
，
得
停
止
補
助
與
保
險
給
付
。 

第
三
十
六
條 

保
障
病
人
公
平
之
工
作
與
就
學
等
權
益 

第
三
十
七
條 

對
病
人
錄
音
、
錄
影
或
攝
影
的
保
護
限
制
。
對
明
知
且
藉
故
脅
誘
病
人
損
害
病
人
權
益
圖
利
特
定
人
之
禁
止
。 

第
三
十
七
條
之
一 

未
經
查
證
，
不
得
以
罹
患
精
神
疾
病
為
名
報
導
傳
播 

第
三
十
八
條 

機
構
不
得
限
制
病
人
權
利 

第
三
十
九
條 

消
費
者
的
申
訴 

第
四
十
條 

勞
政
主
管
機
關
的
責
任 

第
四
十
條
之
一 

 

教
育
主
管
機
關
的
責
任 

（
適
性
教
育
、
補
習
教
育
、
成
人
教
育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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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四
十
一
條 

消
費
者
稅
捐
之
減
免 

第
四
十
二
條 

司
法
及
社
福
機
構
未
協
助
病
人
就
醫
的
處
罰  

（
罰
金
，
致
死
者
與
重
傷
者
之
徒
刑
） 

第
四
十
三
條 
教
學
與
非
教
學
醫
院
，
違
反
特
殊
治
療
規
定
的
處
罰 

（
罰
鍰
與
停
業
限
制
） 

第
四
十
四
條 
違
反
機
構
設
置
辦
法
、
未
鑑
定
而
強
制
住
院
、
機
構
違
反
拘
禁
原
則
、
特
殊
治
療
未
取
得
同
意
、
抗
拒
評
鑑
或
品
質

低
劣
、
虛
報
強
制
住
院
的
處
罰
。 

（
一
萬
五
千
元
以
下
十
五
萬
元
以
上
罰
鍰
，
得
連
續
處
罰
） 

第
四
十
五
條 

醫
院
未
安
排
轉
院
治
療
、
醫
院
未
盡
說
明
義
務
、
病
人
擅
自
離
院
未
採
行
動
尋
找
、
對
病
人
的
歧
視
、
擅
自
錄
音
、

明
知
仍
脅
誘
病
人
損
害
病
人
權
益
、
未
經
查
證
擅
自
報
導
的
處
罰
。 

（
六
千
元
以
上
六
萬
元
以
下
罰
鍰
） 

第
四
十
六
條 

機
構
違
法
者
，
行
為
人
亦
罰
。 

第
四
十
六
條
之
一 

未
立
案
者
違
法
加
重
處
罰
。
對
未
立
案
機
構
的
斷
水
斷
電
處
罰
。
對
地
方
主
管
機
關
怠
忽
處
理
者
之
調
查
。 

第
四
十
七
條 

機
構
受
罰
鍰
處
分
者
為
負
責
人
、
負
責
醫
師
、
行
為
人
。
未
立
案
機
構
準
用
。 

第
四
十
八
條 

罰
鍰
由
縣
市
政
府
執
行 

第
四
十
九
條 

罰
鍰
未
繳
者
，
移
送
法
院
強
制
執
行 

第
五
十
條 

刑
事
責
任
者
分
別
處
罰 

第
五
十
一
條 

施
行
細
則
的
修
法
時
限 

第
五
十
二
條 

公
佈
施
行
，
每
五
年
檢
討
修
正
一
次 

 


